附件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 增强国土资源管理制度建设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规范规范性文件后评估活动，根据《国土资源部立法工作程序规定》和《国土资源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办法》，结合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实际 ,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规范性文件后评估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规范性文件后评估 ( 以下简称后评估 ) 是指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实施后，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标准和方法，对其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客观调查和综合评价，提出完善制度、改进管理的意见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吉林省国土资源厅为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并公布 . 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在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具有普遍约束力并能够反复适用的文件。

第四条 后评估应当坚持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公众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把握重点 , 有序推进。

第五条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依据本办法的规定对本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后评估。

厅政策法规处负责组织实施后评估工作。根据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后评估年度计划 , 厅政策法规处协调组织有关处室、事业单位、学会协会等开展后评估工作。

第六条 后评估应当根据合法性 、合理性、可操作性、实效性等标准， 对规范性文件的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实施效果等内容进行评估。

第七条 开展后评估工作时，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及时公开后评估有关信息 , 广泛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行政相对人、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

厅有关处室应当对本处室起草或者主要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并向有关单位提供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说明、实施情况等文字资料和有关数据，配合后评估工作的开展。有关事业单位、学会协会等可以根据厅后评估年度计划，具体承担后评估工作。

第八条 开展后评估工作，应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 采用专业统计分析工具，研究建立计量模型 , 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管理、统计和社会分析等方法，确保后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

第九条 后评估工作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予以保密。

第十条 后评估可以针对特定的规范性文件，也可以针对特定规范性文件中设定的某一项具体制度。

第十一条 后评估工作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年度部门预算。

第十二条 厅政策法规处根据吉林省国土资源厅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安排，结合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实际，在每年年底前组织拟订下一年度 后评估计划草案，并确定承担单位 , 报厅长办公会议审定。

第十三条 后评估项目 根据实践需要、条件成熟、重点突出、统筹兼顾的原则确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优先确定为后评估项目：

( 一 ) 规范性文件或者具体制度对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国土资源管理新机制有重大影响的 ;

( 二 )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提出较多意见的 ;

( 三 ) 拟将规范性文件上升为规章或者法规的 ;

厅有关处室每年应当提出 1 至 2 个后评估建议项目。

第十四条 列人后评估年度计划的项目 , 应当拟订后评估工作实施方案，于每年 1 月底前送厅政策法规处。

后评估工作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后评估目的、内容、方法、进度安排、预期成果和组织保障等。

第十五条 开展后评估应当采取多种方式收集信息资料 , 形成有关后评估项目实施的文献综述报告 ; 设计后评估指标体系 ; 确定数据采集的对象和途径 ; 拟订调研访谈提纲、调查问卷及调查统计表等。根据工作需要 ,可以在后评估正式开始前组织开展预评估。

第十六条 后评估可以采取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实地调研、专家咨询、数据分析、案例分析、现场访谈等方法开展。

对于规范性文件中的重点制度和关键问题，应当收集一定数量的数据， 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第十七条 后评估工作完成时，应当起草后评估报告，于每年 10 月底前报分管厅领导同意后送厅政策法规处。

后评估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 一 ) 后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

( 二 ) 主要制度和措施的数据信息分析，重点问题的论证情况；

( 三) 后评估结论，包括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效果、执行成本、社会反映、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修改、废止、解释、制定配套制度、改进管理等相关建议；

( 四 ) 其他有关情况

第十八条 厅政策法规处应当综合后评估报告和有关处室对相应的规范性文件执行情况的报告，起草吉林省国土资源厅规范性文件实施绩效年度报告。

第十九条 后评估报告中提出制定或者修改法规和规章建议的，应当优先入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第二十条 后评估工作中发现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管理行为不规范的，应当制作改进管理建议书。

改进管理建议书样式由厅政策法规处制定。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厅政策法规处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